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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二

○

一四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以下简称“公司” ）二○一四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4年12月29日14：00在重庆市璧山永嘉大道111

号公司一号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人数

23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55,742,484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2.66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人数

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53,571,973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2.3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2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2,170,511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32

（三）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需审议的议案

进行逐项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洪耕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

人；公司在任监事8人，出席8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叶宇昕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

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股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股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股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1

关于变 更会 计师 事

务所的议案

155,720,984 99.99% 1,500 0.00% 20

，

000 0.01%

通过

2

关于变 更内 部控 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155,680,984 99.96% 20,000 0.01% 41

，

500 0.03%

通过

3

关于公 司远 大公 路

区域设备

、

设施由重

庆市沙 坪坝 区土 地

储备中 心收 购的 议

案

155,700,984 99.97% 0 0.00% 41

，

500 0.03%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股数

同意

比例

反对股

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股数

弃权

比例

1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2,154,811 99.01% 1,500 0.07% 20,000 0.92%

2

关于变更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2,114,811 97.17% 20

，

000 0.92% 41,500 1.91%

3

关于公司远大公路区

域设备

、

设施由重庆市

沙坪坝区土地储备中

心收购的议案

2,134,811 98.09% 0 0.00% 41,500 1.91%

三、律师见证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的规定，公司聘请重庆天元

律师事务所刘震海律师、李国意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渝天律[2014]见字第32号），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附件

重庆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二○一四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董事会

二O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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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本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210号）核准，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包括控股股东中粮集团有

限公司在内的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1,046,271,929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发行价格为4.56元/股，共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4,770,999,996.24元，扣

除发行费用人民币39,304,868.13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731,695,

128.11元，该等募集资金已于2013年4月28日划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经天

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天职陕SJ[2013]490号《验资报告》

审验确认。

二、本次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有关规范性文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

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 公司和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 ）分别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回族自

治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回族自治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昌吉回族自治州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市支行、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黑龙江路支行、 广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营

业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黄河路北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乌鲁木齐黄河路支行（以下统称“各开户行” ）于签订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专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是否注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回族自治州分行

107035609194

是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回族自治州分行

65001620100052505244

是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回族自治州分行

3004800129200019848

是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市支行

30050101040015187

是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黑龙江路支行

30002501040009479

是

广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营业部

146001511010000206

是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黄河路北支行

108235592887

否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黄河路支行

65001612400052511652

是

截止本公告之日， 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黄河路北支

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正常使用，其他7个募集资金专户，因为相关项目已经

完成，根据公司经营需要，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为方便账户管理，公

司将剩余募集资金（利息收入）转到自有账户，办理了专户注销手续。 上述募

集资金专户注销后， 公司和中信证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回族

自治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回族自治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回族自治州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市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黑龙江路支行、 广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

营业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黄河路支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特此公告。

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A39

■ 2014年12月30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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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瀚蓝环境 股票代码：

600323

编号：临

2014

—

063

债券简称：

11

发展债 债券代码：

122082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137,554,028股，发行价格：8.24元/股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涉及的资产已于2014年12月19日完成过户。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上市公司内部决策过程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蓝环境” ）分别于2013年12月23日和2014年1月29日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三十三次和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决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2014年2月25日，瀚蓝环境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2、交易对方内部决策过程

2013年12月24日，创冠环保（香港）有限公司的股东创冠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作出决定批准创冠香港向瀚

蓝环境转让创冠环保（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冠中国” ）100%股权。

2013年11月28日，佛山市南海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城投” ）的股东佛山市南海区公有

资产管理委员会（下简称“南海公资委员会” ）作出决定批准南海城投向瀚蓝环境转让燃气发展30%股权。

3、中国证监会核准结论和核准文号

2014年12月12日，瀚蓝环境收到中国证监会2014年12月11日印发的《关于核准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向

创冠环保（香港）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336号）。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2、发行数量：137,554,028股

3、发行价格：本次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不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经协商一致，确定为8.34元/股。 2014年5月,公司实施2013年度利润分配，以

2013年12月31日总股本579,242,88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前述利润分

配方案实施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为8.24元/股。

4、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之一———创冠中国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185,000万元，瀚蓝环境以现金方式

向创冠香港支付110,000万元对价，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75,000万元对价；标的资产之二———燃气发展30%股

权的交易价格为38,344.52万元，公司全部以发行股份方式向南海城投支付对价。 按照本次股份购买资产的发

行价格8.24元/股计算，本次向创冠香港、南海城投发行的股份总数为137,554,028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股份数

（

股

）

1

创冠香港

91,019,417

2

南海城投

46,534,611

合计

137,554,028

5、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安排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等办法规定，创

冠香港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南海城投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

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此之后的锁定期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验资情况

2014年12月22日，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下简称“正中珠江” ）审验了本次交易

瀚蓝环境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股本情况，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广会验字【2014】G14000090458号）。 根据

该验资报告，截至2014年12月22日止，瀚蓝环境已收到各方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137,554,028.00

元，并完成了相应的股权转让手续。 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16,796,909.00元，累计实收资本（股

本）为人民币716,796,909.00元。

2、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2014年12月25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

向创冠香港、南海城投非公开发行的137,554,028股股份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四）资产过户情况

2014�年 12月19�日，创冠环保（中国）有限公司（下简称“创冠中国” ） 100%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

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2014�年 12月19�日，佛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司（下简称“燃气发展” ）30%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

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至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已履行完毕置入资产的交割义务。

（五）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瀚蓝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具体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具体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股份数

（

股

）

1

创冠香港

91,019,417

2

南海城投

46,534,611

合计

137,554,028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等办法规定，创

冠香港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南海城投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

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此之后的锁定期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创冠香港

公司名称 创冠环保

（

香港

）

有限公司

Name of Company C&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Hong Kong

）

Company Limited

注册地址 香港九龙观塘海滨道

133

号万兆丰中心

23

楼

F

室

Registered Address

Office F 23/F, MG Tower, 133 Hoi Bun Road, Kwu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董事 林岩

Director Lin Yan

注册资本

10,000

港元

Registered Capital 10,000 Hong Kong Dollar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

控股公司

Category and Nature of the Counterparty: Limited liability, Holding company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

1268870

Business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number 1268870

税务登记证号码

22/39740562

Tax file number 22/39740562

邮政编码 不适用

Postal Code Not applicable

联系电话

（

852

）

2219 8555

Contact Number:

（

852

）

2219 8555

经营范围 投资控股公司

Business Scope Investment holding company

2、南海城投

公司名称 佛山市南海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天佑三路

15

号

法定代表人 姚杰聪

注册资本

55,00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成立日期

2002

年

6

月

7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682000085769

经营范围 城市建设投资及管理

，

公建物业投资及管理

；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截至 2014年11月28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比例

(%)

1

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137,779,089 23.79

2

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91,319,726 15.77

3

福建省华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239,420 4.18

4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521,323 2.16

5 GIC PRIVATE LIMITED 10,035,581 1.73

6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970,337 1.72

7

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8,999,000 1.55

8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8,260,060 1.43

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6,885,739 1.19

10

中邮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504,869 1.12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上市公司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截至 2014年12月25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比例

(%)

1

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137,779,089 19.22

2

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91,319,726 12.74

3

创冠环保

（

香港

）

有限公司

91,019,417 12.70

4

佛山市南海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46,534,611 6.50

5

福建省华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239,420 3.38

6 GIC PRIVATE LIMITED 10,035,581 1.40

7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718,882 1.36

8

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8,999,000 1.26

9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999,949 0.84

1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5,912,414 0.82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供水集团和南海控股分别直接持有本公司23.79%和15.77%的股份，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南海公资委员会。

本次交易公司将向创冠香港和南海城投合计发行137,554,028股股票。

鉴于南海城投亦为受南海公资委员会实际控制的企业，本次交易完成后，供水集团、南海控股和南海城投

将分别持有公司股票约13,777.91万股、9,131.97万股、4,653.46万股，上述企业合计约占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

本的38.45%，南海公资委员会仍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发行新股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91,319,726 15.77 137,554,028 228,873,754 31.93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487,923,155 84.23 0 487,923,155 68.07

三

、

股份总数

579,242,881 100 137,554,028 716,796,909 100

注：本次发行股份的股份锁定期可参照前文“一、本次发行概况”中“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安排” 中的内容。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治理情况等有积极影响，详见公司于2014年12月15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稿）》。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43楼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电话：020-87555888

传真：020-87554504

项目经办人：占志鹏、蒋伟驰、吴曦、李泽明、王楚媚、吴恢宇、吕晖

（二）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甲6号SK大厦36-37层

负责人：张学兵

电话：010-59572288（总机）

传真：010-65681838

经办律师：刘志勇、都伟

（三）财务审计机构

名称：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555号粤海集团大厦10楼

负责人：蒋洪峰

电话：?0086-20-83939698

传真：0086-20-83800977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韶华、陈昭

（四）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北京中天衡平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华远北街2号通港大厦七层708室

法定代表人：辛宝柱

电话：010-66155779

传真：010-66159096

经办注册评估师：陈扬、曾翠霞、孔屏岩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关于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

律意见书》；

3、正中珠江出具的广会验字【2014】G14000090458号）《验资报告》；

4、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瀚蓝环境 股票代码：

600323

编号：临

2014

—

064

债券简称：

11

发展债 债券代码：

122082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公司声明

一、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本报告书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或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三、中国证监会和其他相关机构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

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四、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

行负责。

五、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特别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实施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释 义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

、

瀚蓝环境

、

本公司

、

公司 指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

及其前身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创冠股份 指 创冠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

新加坡上市公司

）

创冠香港 指 创冠环保

（

香港

）

有限公司

创冠中国 指

创冠环保

（

中国

）

有限公司

，

原名为

“

创冠

（

厦门

）

环保电力管理有限

公司

”，

于

2008

年

11

月变更为现名

。

燃气有限 指

佛山市南海燃气有限公司

，

原名为

“

南海市燃气公司

”

并分别于

1999

年

11

月

26

日更名为

“

南海市燃气总公司

”；

2003

年

12

月

25

日更名为

“

佛山市南海燃气总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更名为现名

。

南海城投 指 佛山市南海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燃气发展 指 佛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南海控股 指 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瑞兴公司 指 佛山市瑞兴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南海公资委员会 指 佛山市南海区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标的资产

、

拟购买资产

、

交易标的 指 创冠中国

100%

股权

，

燃气发展

30%

股权

交易对方 指 创冠香港

，

南海城投

本次购买资产

、

本次重组

、

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

指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创冠香港持有的创冠

中国

100%

股权

，

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南海城投持有燃气发展

30%

股权

。

本次交易 指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同时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

行为

。

配套融资 指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10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募集资金

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25%

。

本报告书

、

报告书 指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定价基准日

、

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指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审议本次重组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

即

2013

年

12

月

24

日

评估基准日 指

2013

年

9

月

30

日

《

重组协议

》

指

《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与创冠环保

（

香港

）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与佛山市南海城市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

业绩补偿协议

》

指

《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业绩补偿协议

》（

创冠香港

）、《

瀚蓝环境股

份有限公司业绩补偿协议

》（

南海城投

）

《

公司章程

》

指

《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广发证券

、

独立财务顾问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

中伦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

、

正中珠江 指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评估机构

、

中天衡平 指 北京中天衡平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本次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总体方案

本次交易中，瀚蓝环境拟向创冠香港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所持创冠中国100%股权、向南海城投发

行股份购买其所持燃气发展30%股权，同时，瀚蓝环境拟向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配套融资，

用于支付本次购买创冠中国100%股权的部分现金对价，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25%。 本次交

易的方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并于2014年12月11日取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发行价格

本次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不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经协商一致，确定为8.34元/股。 2014年5月,公司实施2013年度利润分配，以2013年12月31

日总股本579,242,88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前述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为8.24元/股。

2、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数量为137,554,028股。

3、股份锁定安排

根据《重组办法》、《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等办法规定，创冠香港以资产认购的股

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南海城投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

得转让。 在此之后的锁定期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配套融资

1、募集总金额

本次配套融资金额不超过交易总金额的25%，其中，交易总金额=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价格

+本次拟配套融资资金上限，按照上述方式确定本次配套融资的总金额为预计不超过74,448万元。

2、股份定价方式

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的90%（7.51元/股），考虑2013年度利润分配事项导致发行底价调整因素，即不低于7.41元/股，最终

发行价格由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相关核准批文后，由董事会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遵循价格优先、数量优先的原

则确定。

若上市公司股票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除权、除息行

为，发行底价及发行数量应相应调整。

3、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配套融资的发行对象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

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共计不超过十名符合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对象。

4、锁定期安排

特定投资者以现金认购的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

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5、募集资金用途

非公开发行募集的配套资金将全部用于支付本次购买创冠中国100%股权的部分现金对价。 根据瀚蓝环

境与创冠香港签署的《重组协议》，本次收购创冠中国100%股权的现金对价，在满足各阶段付款条件后，瀚蓝

环境需按进度支付。 如果届时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没有到位，公司将通过自筹方式先行支付现金对价，待配套

资金募集到位后再予以置换。

（四）交易标的估值及作价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2013年9月30日， 评估机构中天衡平分别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标的资产

进行评估，并采用收益法估值作为最终评估结果。根据中天衡平出具并经国资部门核准的中天衡平评字[2014]

002号评估报告， 创冠中国100%的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185,431.58万元， 较净资产账面价值129,

566.91万元增值43.12%,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最终交易价格为185,000万元；根据中天衡平出具并经国资部

门核准的中天衡平评字[2014]001号评估报告，燃气发展100%的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127,815.06万

元，较净资产账面价值51,605.61万元增值147.68%，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燃气发展30%的股权最终交易价格

为38,344.52万元。

（五）本次交易的决策、核准程序

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以及获得的批准情况如下：

1、广东省国资委以粤国资函复[2013]1084号文件、粤国资函[2014]160号文件批复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2、创冠香港和南海城投的股东已分别就本次交易涉及的环节做出决议；

3、瀚蓝环境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第三十五次会议和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本次交

易；

4、创冠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创冠香港出售创冠中国100%股权的决议；

5、国家商务部以商资批[2014]769号文件核准创冠香港战略投资瀚蓝环境；

6、2014年10月29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4年第56次工作会议审核，瀚蓝环境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

7、2014年12月12日，瀚蓝环境收到中国证监会2014年12月11日印发的《关于核准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向创冠环保（香港）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336号），本次

交易正式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8、2014年12月18日，厦门市商务局出具《厦门市商务局关于同意创冠环保(中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

复》(厦商务审〔2014〕179号)，同意创冠香港将其所持创冠中国100%股权转让给瀚蓝环境。

9、2014年12月19日，相关工商部门分别核准了创冠中国100%股权和燃气发展30%的股东变更，上述股权

已过户至公司名下。

10、2014年12月23日，公司分别与本次重组交易对方签订了《资产交割确认书》。

11、2014年12月2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

司向创冠香港、南海城投非公开发行的137,554,028股股份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2014年12月19日，厦门市工商局核准了创冠中国的股东变更，创冠中国的股东由“创冠香港” 变更

为“瀚蓝环境” ，并签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50200400025645），公司直接持有创冠中国

100%股权，创冠中国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2014年12月19日，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燃气发展的股东变更，燃气发展的股东由“燃气有

限、瀚蓝环境、南海城投” 变更为“瀚蓝环境和燃气有限” ，并签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682400000999），公司直接持有燃气发展70%股权，燃气发展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综上，截至2014年12月19日，创冠中国和燃气发展已经办理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创冠中国100%股权

和燃气发展30%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

（二）验资情况

2014年12月22日，正中珠江审验了本次交易瀚蓝环境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股本情况，并出具了《验资报

告》（广会验字【2014】G14000090458号）。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14年12月22日止，瀚蓝环境已收到各方

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137,554,028.00元，并完成了相应的股权转让手续。 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716,796,909.00元，累计实收资本（股本）为人民币716,796,909.00元。

（三）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2014年12月2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公司

向创冠香港、南海城投非公开发行的137,554,028股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四）过渡期损益的归属与确认

根据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分别与公司签订的《重组协议》的约定，自评估基准日2013年9月30日（不含当

日）至交割日2014年11月30日（含当日）为过渡期，创冠中国过渡期间的盈利由瀚蓝环境享有，过渡期间的亏

损由创冠香港以现金方式向瀚蓝环境补足；燃气发展过渡期间的盈利由瀚蓝环境享有，过渡期间的亏损由南

海城投按其持有燃气发展的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足。

本次交易实施，公司聘请了正中珠江对标的资产创冠中国以及燃气发展过渡期间损益进行了审计，分别

出具了广会专字[2014]G14000090435号以及广会专字[2014]G14000090446号《资产重组过渡期损益情况的

专项审计报告》。 经审计，创冠中国以及燃气发展过渡期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合并口径）

分别为63,137,745.70和179,860,864.11元，过渡期间的盈利由公司享有。

本次重组交易双方已按照《重组协议》以及《资产交割确认书》的约定办理完成资产交割过户以及新增

股份登记工作，相关手续合法合规。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经公司审慎核查，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过程中，本次购买的标的之一创冠中国下属项目公司创

冠廊坊在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交割时尚未投产及收取垃圾处理费，为不影响创冠中国整体交易的实施，公司与

创冠香港订立的《资产交割确认书》对创冠廊坊项目的投产及开始收取垃圾处理费时间、创冠香港提供的担

保措施等方面做出了专项安排，该等约定有利于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交割实施，降低公司风险以及维护公司和

股东的利益。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的信息已经如实披露，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重

大差异。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2014年6月30日，经瀚蓝环境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对董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决议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7月1日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告。除此外，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期间，不涉及

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

五、职工安置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股权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事宜，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资产与员工的劳动合同关系

保持不变。

因此，本次交易中不涉及人员安置事项。

六、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或上

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公司资金不存在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公司未为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七、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本次重组相关的主要协议包括： 公司于2014年1月29日与创冠香港和南海城投分别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

《重组协议》。 上述协议的生效条件已全部达到，协议生效。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创冠中国100%股权和燃气

发展30%股权的股权变更已按协议如期过户至瀚蓝环境，本次重组所涉及的资产过户手续、股份登记手续均已

经完成。

（二）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重组交易标的、交易对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所作出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1、关于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为保证与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及业务上的独立，公司控股股东供水集团及实际控制人南海公资

委员会、公司股东南海控股出具了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一）人员独立

1.保证瀚蓝环境（包括瀚蓝环境的控股子公司，下同）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

管理人员在瀚蓝环境专职工作，不在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在

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企业领薪。

2.保证瀚蓝环境的财务人员独立，不在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控制的企业兼职或领取报酬。

3.保证瀚蓝环境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体系，该等体系和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控制的企业

之间完全独立。

（二）资产独立

1.保证瀚蓝环境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瀚蓝环境的资产全部能处于瀚蓝环境的控制之下，并为瀚蓝环境独

立拥有和运营，保证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有瀚蓝环境的资金、资产。

2.保证不以瀚蓝环境的资产为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控制的企业的债务提供担保。

（三）财务独立

1.保证瀚蓝环境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2.保证瀚蓝环境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司、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3.保证瀚蓝环境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控制的企业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4.保证瀚蓝环境能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控制的企业不通过违法违规的方式干预

瀚蓝环境的资金使用调度。

5.保证瀚蓝环境依法独立纳税。

（四）机构独立

1.保证瀚蓝环境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2.保证瀚蓝环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

权。

3.保证瀚蓝环境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与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控制的企业间不发生机构混同的情

形。

（五）业务独立

1.保证瀚蓝环境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

力。

2.保证本单位除通过合法程序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对瀚蓝环境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

3. 保证尽量减少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控制的企业与瀚蓝环境的关联交易， 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则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依法进行。

（六）保证瀚蓝环境在其他方面与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企业保持独立。

本承诺函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直至本单位对瀚蓝环境不再有重大影响为止。

如违反上述承诺，并因此给瀚蓝环境造成经济损失，本单位将向瀚蓝环境进行赔偿。

此外，南海控股下属企业、本公司关联方燃气有限出具了承诺，主要内容如下：在贵公司(瀚蓝环境）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即贵公司购买燃气发展30%股权所须支付的股份发行完成）后36个月内，在符合国有资

产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本公司将完成将所持燃气发展30%股权注入贵公司的工作。 截至本报告书签

署日，上述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2、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充分保护公司以及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股东南海控股、本次交易对方及其实际控制人分别就避免同业

竞争作出承诺，具体如下：

（1）南海控股的承诺

南海控股的全资子公司燃气有限持有瑞兴公司60%股权，该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燃气销售业务，主要客户

为燃气驱动机动车的驾驶员，而燃气发展的主营业务为通过管网、瓶装罐为工商企业、居民家庭提供天然气、

液化气等能源服务，虽然上述两家公司在服务对象、应用主体上存在差异，但同属城市燃气供应业务，业务上

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上述情况构成同业竞争。 经协商一致，南海控股承诺如下：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两年内， 在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我公司将积极行使股东权

力，促使燃气有限依法处置所持瑞兴公司60%的股权（如未来瑞兴公司股权发生变动，则燃气有限应确保其持

股比例不低于60%），通过优先考虑将其注入瀚蓝环境等方式彻底解决瑞兴公司与瀚蓝环境的同业竞争问题。

燃气有限拟处置所持瑞兴公司60%的股权之前， 应书面告知瀚蓝环境。 在瀚蓝环境明确表示不同意受让

或放弃竞买机会的，燃气有限方可处置所持瑞兴公司60%的股权，确保在同等条件下瀚蓝环境享有优先购买权

（瑞兴公司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除外）。 ”

（2）创冠香港及其实际控制人林积灿的承诺

“A、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本人/创冠香港未直接在中国大陆从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业务；除拟置入瀚

蓝环境的下属企业在中国大陆开展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业务外，本人/创冠香港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在中国大

陆从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业务的情形。

B、 本人/创冠香港将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在中国大陆从事与瀚蓝环境 （包括瀚蓝环境的下属公司，下

同）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以避免与瀚蓝环境的生产经营构成可能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业务竞争；保证将采取合法

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本人/创冠香港拥有控制权的企业不在中国大陆从事或参与与瀚蓝环境的生产经营相竞争

的任何活动的业务。

C、 如本人/创冠香港及本人/创冠香港拥有控制权的企业在中国大陆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或参与任何

可能与瀚蓝环境的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活动，则应立即将上述商业机会书面通知瀚蓝环境，如在书面通知所

指定的合理期间内，瀚蓝环境书面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则尽力将该商业机会优先提供给瀚

蓝环境。

D、如违反以上承诺，本人/创冠香港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瀚蓝环境造成

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本承诺函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直至创冠香港对瀚蓝环境不再有重大影响为止。 ”

（3）南海城投的承诺

“A、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南海城投未直接在中国大陆从事天然气业务；除拟置入瀚蓝环境的下属企

业在中国大陆开展天然气业务外，南海城投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在中国大陆从事天然气业务的情形。

B、南海城投将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在中国大陆从事与瀚蓝环境（包括瀚蓝环境的下属公司，下同）相

同或相似的业务，以避免与瀚蓝环境的生产经营构成可能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业务竞争；保证将采取合法及有

效的措施，促使南海城投拥有控制权的企业不在中国大陆从事或参与与瀚蓝环境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

动的业务。

C、 如南海城投及南海城投拥有控制权的企业在中国大陆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或参与任何可能与瀚蓝

环境的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活动，则应立即将上述商业机会书面通知瀚蓝环境，如在书面通知所指定的合理

期间内，瀚蓝环境书面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则尽力将该商业机会优先提供给瀚蓝环境。

D、如违反以上承诺，南海城投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瀚蓝环境造成的所

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本承诺函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直至南海城投对瀚蓝环境不再有重大影响为止。 ”

3、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充分保护公司利益，本次交易对方创冠香港及其实际控制人林积灿、本次交易对方南海城投就规范和

减少关联交易分别作出承诺，具体内容如下：“（1）本人/本公司将善意履行作为瀚蓝环境股东的义务，充分尊

重瀚蓝环境的独立法人地位，保障瀚蓝环境独立经营、自主决策。 本人/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及瀚蓝环境的章程规定，促使经本人/本公司提名的瀚蓝环境董事（如有）依法履行其应尽的忠诚义

务和勤勉义务。

（2）保证本人/本公司以及本人/本公司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或者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今后原则上

不与瀚蓝环境（包括瀚蓝环境的下属公司，下同）发生关联交易。

（3）如果瀚蓝环境在今后的经营活动中必须与本人/本公司或本人/本公司的关联企业发生不可避免的关

联交易，本人/本公司将促使此等交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瀚蓝环境的章程和瀚蓝环境的有关规定履

行有关程序，与瀚蓝环境依法签订协议，及时依法进行信息披露；保证按照正常的商业条件进行，且本人/本公

司及本人/本公司的关联企业将不会要求或接受瀚蓝环境给予比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的

条件，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瀚蓝环境及瀚蓝环境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 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的关联企业将严格和善意地履行其与瀚蓝环境签订的各种关联交易协

议。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的关联企业将不会向瀚蓝环境谋求任何超出该等协议规定以外的利益或收益。

（5）如违反上述承诺给瀚蓝环境造成损失，本人/本公司将向瀚蓝环境作出赔偿。

本承诺函持续有效， 且不可变更或撤销， 直至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对瀚蓝环境不再有重大影响为

止。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4、关于股票锁定期的承诺

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均承诺：其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取得的瀚蓝环境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的36个月内

不进行转让，但按照各方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进行回购或者赠送的股份除外，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

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5、关于业绩补偿的承诺

根据公司与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分别签订的 《业绩补偿协议》， 创冠香港同意创冠中国2014年度、2015年

度、2016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6,844.23万元、10,504.69万元和16,379.95万元；南海城投承诺：燃气发

展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2,966.86万元、13,124.73万元和13,244.62万元。

如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日晚于2014年12月31日，则上述补偿期限相应顺延至下一年度，相应年度的

预测净利润数参照中天衡平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 若经审计，标的资产在补偿期限内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能

达到承诺方承诺的当年预测净利润，公司将在年度报告披露后的10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相应的盈利预测承诺

方。 承诺方在接到公司通知后，应按《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方式补足上述预测净利润与实际净

利润的差额。

6、关于燃气发展租赁土地的承诺

针对交易标的燃气发展所租赁土地中实际用途与土地规划性质不符的， 燃气发展承诺将在3至12个月内

停止使用并解除租赁关系。

交易对方南海城投承诺：“如燃气发展截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前所租赁 （或虽由其他方租赁但由燃

气发展实际使用并缴纳租金）的土地存在权属瑕疵或实际利用方式不符合土地规划用途等情况，我公司将尽

力协助燃气发展在最短的时间内予以解决，如因上述问题未能解决导致燃气发展在相关租赁合同期限内无法

继续正常使用上述土地，我公司承诺将以现金方式补偿燃气发展由此所遭受的全部损失的30%，前述损失包括

但不限于搬迁费用、相关设施的拆除费用、因影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损失等。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燃气发展未在承诺期间停止使用并解除上述土地的租赁关系。

据上，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燃气发展未能按期停止使用并解除相关土地租赁关系的承诺外，上述其他

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八、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公司本次重组所涉及的资产交割过户工作以及新增股份登记工作已经完成。 本次

重组实施完成后，相关后续事项主要为：

（一）后续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瀚蓝环境尚需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变更以及公司章程修订等相关事宜。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中国证监会已核准瀚蓝环境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00,469,635股股票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配套资金。 目前，本次重组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仍在进行中。

（三）创冠中国尚未投产项目的的安排

本次购买的标的之一创冠中国下属项目公司创冠廊坊在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交割时尚未投产及收取垃圾

处理费，为不影响创冠中国整体交易的实施，瀚蓝环境与创冠香港订立的《资产交割确认书》对创冠廊坊项目

的投产及开始收取垃圾处理费时间、创冠香港提供的担保措施等方面做出了专项安排，该等约定有利于本次

重组标的资产交割实施，降低上市公司的风险以及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此外，创冠中国下属创冠孝感、创冠贵阳和创冠大连等项目处于前期建设阶段，上述项目能否如期竣工、

投产和验收尚存在不确定性，《重组协议》已对上述项目可能出现的风险做出控制措施，上述措施应能较好的

保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相关承诺的继续履行

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出具多项承诺，对于承诺期限尚未届满的，需继续履行；对于履行承诺前提条

件尚未出现的，需视条件出现与否，确定是否需要实际履行。 本次重组相关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大

障碍，相关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重大风险。

九、中介机构关于本次交易实施过程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瀚蓝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认

为：“瀚蓝环境本次重组事项涉及的标的资产交割以及新增股份登记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瀚蓝环境已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瀚蓝环境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已经完成过户，新增股份已经完成登记，未尽事项继续办理相关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

律障碍，本次交易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促进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 。

（二）法律顾问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一)� 本

次交易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二)�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完成工商过户手

续，瀚蓝环境合法拥有标的资产的所有权。 (三)瀚蓝环境与交易对方已按照相关协议的约定办理了本次重组涉

及的验资和股份发行登记手续。 (四)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

十、备查文件及查阅方式

（一）备查文件

1、《关于核准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向创冠环保（香港）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336号）；

2、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会专字[2014]G14000090435号和广会专字

[2014]G14000090446号《资产重组过渡期损益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

3、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书》；

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5、《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

稿）》等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申请文件。

（二）备查地点

公司名称：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建行大厦22楼

电话：0757－86280996

传真：0757－86328565

联系人：汤玉云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二0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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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承诺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让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瀚蓝环境”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有关事项，公司就本次重组交易标的、交易对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所作出的相关承诺及履

行情况披露如下：

一、关于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一）为保证与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及业务上的独立，公司控股股东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

司及实际控制人佛山市南海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出具了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人员独立

（1）保证瀚蓝环境（包括瀚蓝环境的控股子公司，下同）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

级管理人员在瀚蓝环境专职工作，不在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

在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企业领薪。

(2)保证瀚蓝环境的财务人员独立，不在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控制的企业兼职或领取报酬。

(3)保证瀚蓝环境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体系，该等体系和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控制的企

业之间完全独立。

2、资产独立

（1）保证瀚蓝环境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瀚蓝环境的资产全部能处于瀚蓝环境的控制之下，并为瀚蓝环

境独立拥有和运营，保证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有瀚蓝环境的资金、资产。

（2）保证不以瀚蓝环境的资产为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控制的企业的债务提供担保。

3、财务独立

（1）保证瀚蓝环境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2）保证瀚蓝环境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司、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3）保证瀚蓝环境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控制的企业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4）保证瀚蓝环境能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控制的企业不通过违法违规的方式干

预瀚蓝环境的资金使用调度。

（5）保证瀚蓝环境依法独立纳税。

4、机构独立

（1）保证瀚蓝环境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2）保证瀚蓝环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

职权。

（3）保证瀚蓝环境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与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控制的企业间不发生机构混同的

情形。

5、业务独立

（1）保证瀚蓝环境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

能力。

（2）保证本单位除通过合法程序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对瀚蓝环境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

（3）保证尽量减少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控制的企业与瀚蓝环境的关联交易，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则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依法进行。

6、保证瀚蓝环境在其他方面与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的企业保持独立。

本承诺函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直至本单位对瀚蓝环境不再有重大影响为止。

如违反上述承诺，并因此给瀚蓝环境造成经济损失，本单位将向瀚蓝环境进行赔偿。

（二）南海控股下属企业、本公司关联方佛山市南海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燃气有限” ）出具了承诺，

主要内容如下：在贵公司(瀚蓝环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即贵公司购买燃气发展30%股权所须支付的股

份发行完成）后36个月内，在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本公司将完成将所持燃气发展30%股

权注入贵公司的工作。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充分保护公司以及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股东佛山市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控股” ）、

本次交易对方及其实际控制人分别就避免同业竞争作出承诺，具体如下：

（一）南海控股的承诺

南海控股的全资子公司燃气有限持有佛山市瑞兴能源发展有限公司60%股权，该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燃

气销售业务，主要客户为燃气驱动机动车的驾驶员，而燃气发展的主营业务为通过管网、瓶装罐为工商企业、

居民家庭提供天然气、液化气等能源服务，虽然上述两家公司在服务对象、应用主体上存在差异，但同属城市

燃气供应业务，业务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上述情况构成同业竞争。 经协商一致，南海控股承诺如下：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两年内， 在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我公司将积极行使股东权

力，促使燃气有限依法处置所持瑞兴公司60%的股权（如未来瑞兴公司股权发生变动，则燃气有限应确保其持

股比例不低于60%），通过优先考虑将其注入瀚蓝环境等方式彻底解决瑞兴公司与瀚蓝环境的同业竞争问题。

燃气有限拟处置所持瑞兴公司60%的股权之前， 应书面告知瀚蓝环境。 在瀚蓝环境明确表示不同意受让

或放弃竞买机会的，燃气有限方可处置所持瑞兴公司60%的股权，确保在同等条件下瀚蓝环境享有优先购买权

（瑞兴公司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除外）。 ”

（二）创冠环保（香港）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林积灿的承诺

“A、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本人/创冠香港未直接在中国大陆从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业务；除拟置入瀚

蓝环境的下属企业在中国大陆开展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业务外，本人/创冠香港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在中国大

陆从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业务的情形。

B、 本人/创冠香港将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在中国大陆从事与瀚蓝环境 （包括瀚蓝环境的下属公司，下

同）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以避免与瀚蓝环境的生产经营构成可能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业务竞争；保证将采取合法

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本人/创冠香港拥有控制权的企业不在中国大陆从事或参与与瀚蓝环境的生产经营相竞争

的任何活动的业务。

C、 如本人/创冠香港及本人/创冠香港拥有控制权的企业在中国大陆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或参与任何

可能与瀚蓝环境的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活动，则应立即将上述商业机会书面通知瀚蓝环境，如在书面通知所

指定的合理期间内，瀚蓝环境书面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则尽力将该商业机会优先提供给瀚

蓝环境。

D、如违反以上承诺，本人/创冠香港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瀚蓝环境造成

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本承诺函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直至创冠香港对瀚蓝环境不再有重大影响为止。 ”

（三）佛山市南海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承诺

“A、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南海城投未直接在中国大陆从事天然气业务；除拟置入瀚蓝环境的下属企

业在中国大陆开展天然气业务外，南海城投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在中国大陆从事天然气业务的情形。

B、南海城投将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在中国大陆从事与瀚蓝环境（包括瀚蓝环境的下属公司，下同）相

同或相似的业务，以避免与瀚蓝环境的生产经营构成可能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业务竞争；保证将采取合法及有

效的措施，促使南海城投拥有控制权的企业不在中国大陆从事或参与与瀚蓝环境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

动的业务。

C、 如南海城投及南海城投拥有控制权的企业在中国大陆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或参与任何可能与瀚蓝

环境的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活动，则应立即将上述商业机会书面通知瀚蓝环境，如在书面通知所指定的合理

期间内，瀚蓝环境书面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则尽力将该商业机会优先提供给瀚蓝环境。

D、如违反以上承诺，南海城投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瀚蓝环境造成的所

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本承诺函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直至南海城投对瀚蓝环境不再有重大影响为止。 ”

三、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充分保护公司利益，本次交易对方创冠香港及其实际控制人林积灿、本次交易对方南海城投就规范和

减少关联交易分别作出承诺，具体内容如下：“（1）本人/本公司将善意履行作为瀚蓝环境股东的义务，充分尊

重瀚蓝环境的独立法人地位，保障瀚蓝环境独立经营、自主决策。 本人/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及瀚蓝环境的章程规定，促使经本人/本公司提名的瀚蓝环境董事（如有）依法履行其应尽的忠诚义

务和勤勉义务。

（2）保证本人/本公司以及本人/本公司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或者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今后原则上

不与瀚蓝环境（包括瀚蓝环境的下属公司，下同）发生关联交易。

（3）如果瀚蓝环境在今后的经营活动中必须与本人/本公司或本人/本公司的关联企业发生不可避免的关

联交易，本人/本公司将促使此等交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瀚蓝环境的章程和瀚蓝环境的有关规定履

行有关程序，与瀚蓝环境依法签订协议，及时依法进行信息披露；保证按照正常的商业条件进行，且本人/本公

司及本人/本公司的关联企业将不会要求或接受瀚蓝环境给予比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的

条件，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瀚蓝环境及瀚蓝环境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 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的关联企业将严格和善意地履行其与瀚蓝环境签订的各种关联交易协

议。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的关联企业将不会向瀚蓝环境谋求任何超出该等协议规定以外的利益或收益。

（5）如违反上述承诺给瀚蓝环境造成损失，本人/本公司将向瀚蓝环境作出赔偿。

本承诺函持续有效， 且不可变更或撤销， 直至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对瀚蓝环境不再有重大影响为

止。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四、关于股票锁定期的承诺

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均承诺：其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取得的瀚蓝环境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的36个月内

不进行转让，但按照各方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进行回购或者赠送的股份除外，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

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五、关于业绩补偿的承诺

根据公司与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分别签订的 《业绩补偿协议》， 创冠香港同意创冠中国2014年度、2015年

度、2016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6,844.23万元、10,504.69万元和16,379.95万元；南海城投承诺：燃气发

展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2,966.86万元、13,124.73万元和13,244.62万元。

如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日晚于2014年12月31日，则上述补偿期限相应顺延至下一年度，相应年度的

预测净利润数参照中天衡平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 若经审计，标的资产在补偿期限内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能

达到承诺方承诺的当年预测净利润，公司将在年度报告披露后的10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相应的盈利预测承诺

方。 承诺方在接到公司通知后，应按《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方式补足上述预测净利润与实际净

利润的差额。

六、关于燃气发展租赁土地的承诺

针对交易标的燃气发展所租赁土地中实际用途与土地规划性质不符的， 燃气发展承诺将在3至12个月内

停止使用并解除租赁关系。

交易对方南海城投承诺：“如燃气发展截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前所租赁 （或虽由其他方租赁但由燃

气发展实际使用并缴纳租金）的土地存在权属瑕疵或实际利用方式不符合土地规划用途等情况，我公司将尽

力协助燃气发展在最短的时间内予以解决，如因上述问题未能解决导致燃气发展在相关租赁合同期限内无法

继续正常使用上述土地，我公司承诺将以现金方式补偿燃气发展由此所遭受的全部损失的30%，前述损失包括

但不限于搬迁费用、相关设施的拆除费用、因影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损失等。 ”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